
 1 

查核意見辦理情形彙整表 

機關名稱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

抽查之計畫編號、主持人 審核結果及內容 

一、108-2311-○-○○○-○○○-○○○ 

計畫主持人：○○○ 

 

 

 

 
 

二、108-2221-○-○○○-○○○-○○○ 

    計畫主持人：○○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108-2511-○-○○○-○○○ 
    計畫主持人：○○○ 

 

 

 

 

 

 

四、108-2410-○-○○○-○○○-○○○ 

    計畫主持人：○○○ 

 

 

業務費項下憑證第○○○號、○○○、○○○

及○○○號列支 108 年 10 月 18、15、8 及 2

日顯微鏡用燈泡等計 59,700 元，屬計畫執行

期間(108 年 11 月 1 日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)

外開支，款不予列支。 

 

 

國外差旅費項下憑證第○○○號列支計畫主

持人 108 年 11 月 25 至 28 日赴新加坡出席國

際研討會之生活費 31,788 元，依國外出差旅

費報支要點第 9點規定，返國當日，生活費按

該地區日支數額 30%限額內報支。生活費應核

給 28,036 元 (日支費 278*3.3 天 *匯率

30.56)，溢支 3,752元請繳回。 

 

 

業務費項下憑證第○○○號列支 108 年 5 月 1

日期刊投稿費 4,235元，屬計畫執行期間(108

年 8月 1日至 109年 7月 31日)外開支，請繳

回。 

 

 

 

 

業務費項下憑證第○○○號列支羅技 MX 

Master3、MX Anywhere 滑鼠6,980元，請說明

與本計畫執行之相關性及必要性。 

 

 

 

 

 


